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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温如军

昨天，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
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而提起诉
讼的，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
应依法予以受理，民事审判部门应依法予以审理。

解释规定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
终判断，应当依赖于对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的审
查，故在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
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等情况下，应当支持其诉讼
请求。

不动产：未经同意发生物权转移认定无效
现行物权法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实践中，对于现实登记权利人针对不动产的何种处分，会因违

反法律规定而不发生物权效力，存在模糊认识，一些案件中甚至出
现不当扩大预告登记效力的倾向。

基于预告登记制度的内涵，正确适用预告登记制度，必须注意
坚持依法兼顾保障登记权利人的请求权与限制登记义务人的处分
权的平衡原则。

为此，《解释》第四条对物权法第二十一条所称的不发生物权
效力的“处分行为”进行了限缩性解释。

《解释》规定，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
权，或者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
依照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

动产：对“善意第三人”作出具体规定
据统计，截至2015年5月，全国机动车总保有量达269亿辆，

随之机动车的二手交易也大量增加。而实践中，机动车名实不符
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因此，如何处理好相关纠纷成为审判实践中的

热点和难点。
对此，解释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

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
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现行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具体到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之上存在未办理登记的受让人与
转让人的债权人的情况，通过转让人的交付取得特定动产物权的
人，虽未办理登记，但其已经依法享有物权。故从法律条文的本身
涵义以及法律整体的逻辑体系看，其权利应优先于转让人的一般
债权人。换句话说，就是转让人的一般债权人，包括破产债权人、
人身损害债权人、强制执行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都应当排除
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范畴之外。”最高法民
一庭庭长程新文说。

最高法发布《物权法》司法解释

未经同意转移不动产物权无效

广西发现
大量汉代文物

“海丝”申遗有了力证

新华社 潘强

记者23日从广西北海市文物局获悉，去年12
月以来，北海市考古团队在辖区营盘镇白龙村白
龙珍珠城遗址及其周边5公里的地域内，发现至少
有8处汉唐至明清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其中汉唐时
期古文化遗址（遗物点）4处，主要为大量汉唐时期
的陶瓷片。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一重大发现，将白龙可
考证的历史由之前确定的明朝推前至汉朝，这是
广西考古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方面的重大
突破，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具有
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白龙珍珠城距离北海市区30多
公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备
选点。2015年12月以来，北海市文物局在前期考
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深入开展围绕白
龙珍珠城的考古调查。

北海市文物局局长廖元恬说，考古人员以白
龙珍珠城为中心开展了约5.1平方公里的调查勘
探。调查结果显示，在白龙港的东岸及能村江两
侧的台地上共发现了 8 处汉唐至明清时期的古
文化遗存。其中，汉唐时期古文化遗址（遗物
点）4处。

廖元恬说，原来认定的白龙珍珠城是属于明
朝，但现在在其周围发现汉唐文物，这充分说明当
时白龙沿海一带已有人群居住、劳作。这一重大
发现使北海市文物考古界早已有定论的白龙历史
可由明朝推前至更久远的汉朝。

新华社 詹彦 摄

2月23日，在山西省平定
县下董寨村，一位村民扮成古
代军队的信使表演“跑马排”。

当日是正月十六，在山西
省平定县下董寨村，当地传承
久远的民俗活动“跑马排”正
式开始，村民们骑上大马，在
古村道里往返驰骋。

“跑马排”起源于唐朝，是
当时驻扎娘子关的唐军信史
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后来逐
步演变成一种民俗娱乐活动，
流传至今。2013 年，“跑马
排”被列入山西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千年古村上演千年古村上演
唐代唐代““跑马排跑马排””

北京大学诉
邹恒甫名誉权纠纷案

依法执结

新华社 熊琳

因前北京大学教授邹恒甫未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北京大学向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23日，法院公开发布了判决书主要内容，目
前该案已依法执行完毕。

自2012年8月21日起，邹恒甫在其实名认证
的新浪微博上陆续发表了“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
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
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
梦桃源生意火暴。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等
一系列关于北京大学院长、主任、教授与北京梦桃
源餐饮有限公司女服务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博
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年9月7日，北京大学
以邹恒甫的微博言论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向海淀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邹恒甫未尽到对微博言论
负有的注意义务，利用新浪微博平台发表针对北
京大学及北京大学院长、系主任及教授群体的诽
谤、侮辱言论，使公众对北京大学产生一定误解，
造成北京大学就此事上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该
言论不构成公民合法行使批评监督权利的免责事
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名誉权，据此应承担相应民
事侵权责任，遂判决邹恒甫停止侵权，删除涉诉侵
权微博并在其微博上公开发表致歉声明，向北京
大学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判决作出
后，邹恒甫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判决生效后，邹恒甫未在判决确定的期
限内履行义务。北京大学于2015年1月8日向海
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法院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依法向邹恒甫送达《执行通知
书》。邹恒甫接到《执行通知书》后，于当月16日委
托律师前往法院，明确表示不会主动履行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5月28日，法院向新浪微博经营者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
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协助删除侵权微博。2016年
2月23日，法院通过全国公开发行的《人民法院报》
发布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邹恒甫负担。至此，
该案依法执行完毕。

新华社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对于美国智库报告称卫星图片显示中方
近日在南沙岛礁上修建了雷达设施，加强了中方军事能力、影响了
南海战略格局，国防部新闻局23日表示，中方部署必要的国土防
卫设施，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完全正当
合法。美方一再指责中方正当合法的岛礁建设活动，是别有用心
的炒作。

国防部新闻局是在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做上述表示的。记者
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卫星图片显
示，中方近日在华阳礁、东门礁、南熏礁、赤瓜礁等南沙岛礁上修建
了雷达设施，加强了中方的军事能力，影响了南海的战略格局，中

方将来能利用这些设施在南海进行有效的海空监视和军事预防措
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中方在有关南海岛礁上进行的建设主要
是出于民事目的，其中包括导航、气象等设备，以便更好地为国际
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同时，中方在岛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
设施，这是中方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完全
正当合法。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美方在南海加强军事部署，大肆炫耀武
力，派军用舰机到南海有关岛礁海空域进行挑衅，拉拢一些盟国和
伙伴国在南海举行针对性很强的“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其所
做所为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源。有关方面对此视而不见，却一
再指责中方正当合法的岛礁建设活动，蓄意制造议题，渲染紧张气
氛，是别有用心的炒作。

国防部：
中方在南沙岛礁部署国防设施正当合法


